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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758次會議 

民國 110年 7月 1日 

   討論事項（一） 

為落實「少子女化對策-建構安心懷孕及友善生養環境」政

策，勞動部擬具「性別工作平等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就

業保險法」第 19 條之 2 修正草案；本院人事行政總處簽陳國

防部所擬「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第 9 條之 1、第 22

條修正草案、「志願士兵服役條例」第 6條之 1、第 16條修正

草案、「軍人保險條例」第 16 條之 1、第 25 條修正草案，以

及考試院所擬「公教人員保險法」第 35 條、第 51 條修正草

案，請核議案。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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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落實「少子女化對策-建構安心懷孕及友善生養環

境」政策，勞動部擬具「性別工作平等法」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就業保險法」第 19 條之 2 修正草案；本院人

事行政總處簽陳國防部所擬「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

例」第 9 條之 1、第 22 條修正草案、「志願士兵服役條

例」第 6 條之 1、第 16 條修正草案、「軍人保險條例」

第 16 條之 1、第 25 條修正草案，以及考試院所擬「公

教人員保險法」第 35條、第 51條修正草案，請核議。 

二、上述 6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性別工作平等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1、為配合產檢次數增加為 14 次，將產檢假日數由 5 日增

加為 7 日。另為不增加雇主負擔，於雇主先行給付產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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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薪資後，就其中逾 5 日之部分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補助；但依其他法令規定，應給予產檢假逾 5 日，並照

給薪資者，不適用薪資補助之規定。（修正條文第 15 條

） 

2、針對受僱於僱用未滿 30 人雇主之受僱者，經與雇主協商

合意，得適用減少工作時間或調整工作時間之規定。（

修正條文第 19條） 

3、為鼓勵受僱者及其配偶共同分擔養育子女責任，不論配

偶是否就業，不再限定須有正當理由，受僱者均得申請

育嬰留職停薪及家庭照顧假。（刪除現行條文第 22條） 

（二）「就業保險法」第 19 條之 2 修正草案：刪除父母同為

被保險人，不得同時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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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第 19條之 2) 

（三）「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第 9 條之 1、第 22 條

修正草案、「志願士兵服役條例」第 6 條之 1、第 16

條修正草案： 

1、刪除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以本人或配偶之一方為限之規

定。 

2、增訂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由本院定之。 

（四）「軍人保險條例」第 16條之 1、第 25條修正草案： 

1、刪除父母同為被保險人須在不同時間始得分別請領同一

子女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規定。(修正條文第 16 條之 1) 

2、增訂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由本院定之。(修正條文

第 2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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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教人員保險法」第 35條、第 51條修正草案： 

1、刪除夫妻同為被保險人須在不同時間分別請領同一子女

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規定。(修正條文第 35條) 

2、明定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由考試院會同本院定之。

(修正條文第 51條) 

  三、茲將上述修正草案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性別工作

平等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就業保險法」第 19 條

之 2 修正草案、「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第 9 條

之 1、第 22條修正草案、「志願士兵服役條例」第 6條

之 1、第 16條修正草案及「軍人保險條例」第 16條之

1、第 25 條修正草案，由院送請立法院審議；「公教人

員保險法」第 35 條、第 51 條修正草案，由院與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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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會銜送請立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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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工作平等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性別工作平等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九十一年一月十六日制定公布，
並自九十一年三月八日施行，歷經七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
百零五年五月十八日。為因應少子女化困境，建構安心懷孕及友善生養之
環境，促進工作及家庭平衡，並鼓勵受僱者及其配偶共同分擔養育子女之
責任，爰擬具本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現行五日產檢假，係考量懷孕受僱者產前檢查需求，參酌預防保健產

檢次數十次(每次需約半天)所為之規定，為配合產檢次數增加為十四
次，爰將產檢假日數由五日增加為七日。另為不增加雇主負擔，於雇
主先行給付產檢假薪資後，就其中逾五日之部分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
請補助；但依其他法令規定，應給予產檢假逾五日，並照給薪資者，
不適用前揭薪資補助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五條) 

二、我國以中小企業為主，為使該等企業之受僱者也能在工作及家庭生活
上取得平衡，並顧及雇主之人力調配，爰增訂受僱於僱用未滿三十人
雇主之受僱者，經與雇主協商，雙方合意後，亦得適用減少工作時間
或調整工作時間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三、為鼓勵受僱者及其配偶共同分擔養育子女之責任，使受僱者有自行考
量整體經濟狀況及家務分工，選擇是否共同照顧年幼子女之空間，不
論配偶是否就業，不再限定須有正當理由，受僱者均得申請育嬰留職
停薪及家庭照顧假，爰刪除現行受僱者之配偶未就業者，除有正當理
由外，不適用第十六條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及第二十條請家庭照顧假之
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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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工作平等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五條  雇主於女性
受僱者分娩前後，應
使其停止工作，給予
產假八星期；妊娠三
個月以上流產者，應
使其停止工作，給予
產假四星期；妊娠二
個月以上未滿三個月
流產者，應使其停止
工作，給予產假一星
期；妊娠未滿二個月
流產者，應使其停止
工作，給予產假五日。 
    產假期間薪資之
計算，依相關法令之
規定。   
    受僱者經醫師診
斷需安胎休養者，其
治療、照護或休養期
間之請假及薪資計

第十五條  雇主於女性
受僱者分娩前後，應
使其停止工作，給予
產假八星期；妊娠三
個月以上流產者，應
使其停止工作，給予
產假四星期；妊娠二
個月以上未滿三個月
流產者，應使其停止
工作，給予產假一星
期；妊娠未滿二個月
流產者，應使其停止
工作，給予產假五日。 
    產假期間薪資之
計算，依相關法令之
規定。   
    受僱者經醫師診
斷需安胎休養者，其
治療、照護或休養期
間之請假及薪資計

一、 第一項至第三項、
第五項及第六項未
修正。 

二、 依消除對婦女一切
形式歧視公約第十
二條，締約各國應
採取一切適當措施
以消除在保健方面
對婦女之歧視，保
證她們在男女平等
之基礎上取得各種
包括有關計劃生育
之保健服務。衛生
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提供預防保健產檢
次數十次(每次需
約半天)，現行五日
產檢假係考量懷孕
受僱者產前檢查需
求，加以訂定。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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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依相關法令之規
定。 
受僱者妊娠期間，雇

主應給予產檢假七日。 
受僱者於其配偶分

娩時，雇主應給予陪產
假五日。 
產檢假及陪產假期

間，薪資照給。 
雇主依前項規定給

付產檢假薪資後，就其
中逾五日之部分得向
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補
助。但依其他法令規
定，應給予產檢假逾五
日且薪資照給者，不適
用之。 
前項補助業務，由中

央主管機關委任勞動
部勞工保險局辦理之。 

算，依相關法令之規
定。 
受僱者妊娠期間，雇

主應給予產檢假五日。 
受僱者於其配偶分

娩時，雇主應給予陪產
假五日。 
產檢假及陪產假期

間，薪資照給。 

因預防保健產檢次
數增加為十四次，
爰修正第四項，將
產檢假日數由五日
增加為七日。 

三、 現行五日產檢假期
間薪資係由雇主照
給，為不增加雇主
負擔，逾五日(第六
日及第七日)產檢
假之薪資，於雇主
先行給付後，得向
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補助。另考量現行
「公務人員請假規
則」、「教師請假規
則」、「國軍軍官士
官請假規則」、「行
政院與所屬中央及
地方各機關聘僱人
員給假辦法」或其
他法令規定，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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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雇主應給予逾五
日之產檢假或與產
檢假性質相同之產
前假，並照給薪資，
因屬雇主原應給假
及給薪之義務，故
不適用前揭薪資補
助之規定，爰增訂
第七項。 

四、 為因應新增二日產
檢假薪資補助之發
給，並考量業務推
動之需求，爰增訂
第八項，明定該補
助業務，由中央主
管機關委任勞動部
勞工保險局辦理
之。 

第十九條  受僱於僱用
三十人以上雇主之受
僱者，為撫育未滿三歲
子女，得向雇主請求為

第十九條  受僱於僱用
三十人以上雇主之受
僱者，為撫育未滿三歲
子女，得向雇主請求為

一、 現行條文列為第一
項，內容未修正。 

二、 我國以中小企業為
主，為使該等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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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二款事項之一： 
  一、每天減少工作時

間一 小時；減少
之工作時間，不
得請求報酬。 

  二、調整工作時間。 
      受僱於僱用未滿
三十人雇主之受僱者，
經與雇主協商，雙方合
意後，得依前項規定辦
理。 

下列二款事項之一： 
  一、每天減少工作時

間一 小時；減少
之工作時間，不
得請求報酬。 

  二、調整工作時間。 
 

之受僱者也能在工
作及家庭生活上取
得平衡，並顧及雇
主之人力調配，爰
增訂第二項，對受
僱於僱用未滿三十
人雇主之受僱者，
經與雇主協商合意
後，亦得適用第一
項有關減少工作時
間或調整工作時間
之規定。 

第二十二條(刪除)   第二十二條  受僱者之
配偶未就業者，不適
用第十六條及第二十
條之規定。但有正當
理由者，不在此限。 

一、 本條刪除。 
二、 為鼓勵受僱者及其

配偶共同分擔養育
子女之責任，使受
僱者有自行考量整
體經濟狀況及家務
分工，選擇是否共
同照顧年幼子女之
空間，不論配偶是
否就業，也不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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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須有正當理由，
受僱者都可申請育
嬰留職停薪及家庭
照顧假，爰刪除本
條。 

第四十條   本法自中
華民國九十一年三月
八日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
除中華民國九十七年
一月十六日修正公布
之第十六條及○年○
月○日修正之條文施
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者外，自公布日施行。 

 

第四十條  本法自中華
民國九十一年三月八
日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
除中華民國九十六年
十二月十九日修正之
第十六條施行日期由
行政院定之者外，自
公布日施行。 

 

一、 第一項未修正。 
二、 為配合產檢假及育

嬰留職停薪津貼相
關補助發放等事
宜，應整體考量，
爰修正第二項，定
明本次修正條文之
施行日期由行政院
定之，又現行除書
所定日期為立法院
三讀通過該次修正
條文之日期，其後
業經修正公布，為
符實際情形，爰併
酌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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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保險法第十九條之二修正草案總說明 

就業保險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九十一年五月十五日制定公布，並自
九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歷經七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
零四年二月四日。考量本法增列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為給付項目，係為提
供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期間部分所得損失之補助，並穩定就業。基於
照顧子女為雙親共同之責任，為讓津貼申請方式更切合被保險人實際需
求，爰擬具本法第十九條之二修正草案，刪除父母同為被保險人，不得
同時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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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保險法第十九條之二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九條之二 育嬰留
職停薪津貼，以被保
險人育嬰留職停薪之
當月起前六個月平均
月投保薪資百分之六
十計算，於被保險人
育嬰留職停薪期間，
按月發給津貼，每一
子女合計最長發給六
個月。 

   前項津貼，於同
時撫育子女二人以上
之情形，以發給一人
為限。 

   依家事事件法、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相關規定與
收養兒童先行共同生

第十九條之二 育嬰留
職停薪津貼，以被保
險人育嬰留職停薪之
當月起前六個月平均
月投保薪資百分之六
十計算，於被保險人
育嬰留職停薪期間，
按月發給津貼，每一
子女合計最長發給六
個月。 

   前項津貼，於同
時撫育子女二人以上
之情形，以發給一人
為限。 

   父母同為被保險
人者，應分別請領育
嬰留職停薪津貼，不
得同時為之。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
修正。 

二、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目的，係為提供被
保險人於育嬰留職
停薪期間部分所得
損失之補助，並穩
定就業。現行第三
項規定父母同為被
保險人者，應分別
請領育嬰留職停薪
津貼，不得同時為
之，原係考量育嬰
留職停薪之子女撫
育需求。考量照顧
子女為雙親共同之
責任，且如勞工已
有育嬰留職停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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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之被保險人，其共
同生活期間得依第十
一條第一項第四款及
前二項規定請領育嬰
留職停薪津貼。但因
可歸責於被保險人之
事由，致未經法院裁
定認可收養者，保險
人應通知限期返還其
所受領之津貼，屆期
未返還者，依法移送
強制執行。 

   依家事事件法、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相關規定與
收養兒童先行共同生
活之被保險人，其共
同生活期間得依第十
一條第一項第四款及
前三項規定請領育嬰
留職停薪津貼。但因
可歸責於被保險人之
事由，致未經法院裁
定認可收養者，保險
人應通知限期返還其
所受領之津貼，屆期
未返還者，依法移送
強制執行。 

實，基於本保險旨
在於被保險人發生
保險事故，提供部
分所得損失填補，
爰刪除現行第三
項。 

三、現行第四項遞移為
修正條文第三項，
並配合現行第三項
之刪除，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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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第九條之一、第二十二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於七十年一月二十一日
制定公布施行，歷經四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零八年十二月
四日。茲為配合建構安心懷孕及友善生養環境，提供完善且具有彈性之留職
停薪制度，鼓勵雙親共同分擔養育子女之責任，使其有自行考量整體經濟狀
況及家務分工，選擇是否共同照顧年幼子女之空間，爰擬具本條例第九條之
一、第二十二條修正草案，刪除軍官、士官育嬰留職停薪申請，僅得以本人
或配偶一方為限之規定，為完備相關配套措施，其施行日期授權由行政院定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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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第九條之一、第二十二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九條之一 軍官、士官
有下列情形之一，得申
請留職停薪，除第一款
不得拒絕外，由權責機
關考量任務需要辦理： 
一、任職六個月以上，

為撫育滿三歲前子
女者。 

二、配偶應軍事任務需
要，派赴國外工作
之期間在一年以
上，擬隨同前往者。 
前項第一款留職停

薪期間至該子女滿三歲
止，但不得逾二年，必
要時得延長一年。 

同時撫育子女二
人以上者，其育嬰留職
停薪期間應合併計算，
最長以最幼子女受撫育
二年為限。 

依家事事件法、兒

第九條之一 軍官、士官
有下列情形之一，得申
請留職停薪，除第一款
不得拒絕外，由權責機
關考量任務需要辦理： 
一、任職六個月以上，

為撫育滿三歲前子
女者；其申請以本
人或配偶之一方為
限。 

二、配偶應軍事任務需
要，派赴國外工作
之期間在一年以
上，擬隨同前往者。 
前項第一款留職停

薪期間至該子女滿三歲
止，但不得逾二年，必
要時得延長一年。 

同時撫育子女二
人以上者，其育嬰留職
停薪期間應合併計算，
最長以最幼子女受撫育

一、 為配合建構安心懷
孕及友善生養環
境，提供完善且具有
彈性之留職停薪制
度，鼓勵雙親共同分
擔養育子女之責
任，使其有自行考量
整體經濟狀況及家
務分工，選擇是否共
同照顧年幼子女之
空間，爰刪除現行第
一項第一款後段有
關軍官、士官育嬰留
職停薪申請，僅得以
本人或配偶一方為
限之規定。 

二、 第二項至第六項未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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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相關規定與收養兒
童先行共同生活者，其
共同生活期間得依第一
項第一款及前二項規定
申請留職停薪。 

第一項第二款留職
停薪期間，以配偶實際
派赴國外工作之期間為
限。 
   留職停薪期間屆滿
或屆滿前留職停薪原因
消滅者，應予復職。 
 

二年為限。 
依家事事件法、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相關規定與收養兒
童先行共同生活者，其
共同生活期間得依第一
項第一款及前二項規定
申請留職停薪。 

第一項第二款留職
停薪期間，以配偶實際
派赴國外工作之期間為
限。 

留職停薪期間屆
滿或屆滿前留職停薪原
因消滅者，應予復職。 

第二十二條  本條例自
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中華民國○
年○月○日修正之條文
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
之。 

第二十二條  本條例自
公布日施行。 

 

一、 現行條文內容未修
正，列為第一項。 

二、 為完備雙親均可同
時申請育嬰留職停
薪相關配套措施，爰
增訂第二項，明定本
次修正條文之施行
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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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士兵服役條例第六條之一、第十六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志願士兵服役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於四十八年八月八日制定公布施
行，歷經六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零九年五月十三日。茲為
配合建構安心懷孕及友善生養環境，提供完善且具有彈性之留職停薪制度，
鼓勵雙親共同負擔養育年幼子女之責任，爰擬具本條例第六條之一、第十六
條修正草案，刪除志願士兵育嬰留職停薪申請，僅得以本人或配偶一方為限
之規定，並為完備相關配套措施，其施行日期授權由行政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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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士兵服役條例第六條之一、第十六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六條之一 志願士兵
有下列情形之一，得申
請留職停薪，除第一款
不得拒絕外，由國防部
考量任務需要辦理： 
一、服志願士兵現役滿

六個月以上，為養
育滿三歲前子女
者。 

二、配偶應軍事任務需
要，派赴國外工作
之期間在一年以
上，擬隨同前往者。 
前項第一款留職停

薪期間至該子女滿三歲
止，但不得逾二年。 

同時撫育子女二
人以上者，其育嬰留職
停薪期間應合併計算，
最長以最幼子女受撫育
二年為限。 

依家事事件法、兒

第六條之一 志願士兵
有下列情形之一，得申
請留職停薪，除第一款
不得拒絕外，由國防部
考量任務需要辦理： 
一、服志願士兵現役滿

六個月以上，為養
育滿三歲前子女
者；其申請以本人
或配偶之一方為
限。 

二、配偶應軍事任務需
要，派赴國外工作
之期間在一年以
上，擬隨同前往者。 
前項第一款留職停

薪期間至該子女滿三歲
止，但不得逾二年。 

同時撫育子女二
人以上者，其育嬰留職
停薪期間應合併計算，
最長以最幼子女受撫育

一、 為建構安心懷孕及
友善生養環境，提供
完善且具有彈性之
留職停薪制度，鼓勵
雙親共同負擔養育
年幼子女之責任，使
其有自行考量整體
經濟狀況及家務分
工，選擇是否共同照
顧幼年子女之空
間，爰刪除現行第一
項第一款後段有關
志願士兵育嬰留職
停薪申請，僅得以本
人或配偶之一方為
限之規定。 

二、 第二項至第八項未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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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相關規定與收養兒
童先行共同生活者，其
共同生活期間得依第一
項第一款及前二項規定
申請留職停薪。 

第一項第二款留職
停薪期間，以配偶實際
派赴國外工作之期間為
限。 

留職停薪期間屆
滿或屆滿前留職停薪原
因消滅者，應予復職。 

留職停薪期間，不
計入服現役之最少年
限。 

第一項志願士兵
留職停薪、第六項留職
停薪人員復職及前條第
二項志願士兵繼續留營
服役之核定權責，國防
部 得 委 任 所 屬 機 關
（構）、部隊、學校，或
委託海岸巡防機關及國

二年為限。 
依家事事件法、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相關規定與收養兒
童先行共同生活者，其
共同生活期間得依第一
項第一款及前二項規定
申請留職停薪。 

第一項第二款留職
停薪期間，以配偶實際
派赴國外工作之期間為
限。 

留職停薪期間屆
滿或屆滿前留職停薪原
因消滅者，應予復職。 

留職停薪期間，不
計入服現役之最少年
限。 

第一項志願士兵
留職停薪、第六項留職
停薪人員復職及前條第
二項志願士兵繼續留營
服役之核定權責，國防
部 得 委 任 所 屬 機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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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安全局辦理。 （構）、部隊、學校，或
委託海岸巡防機關及國
家安全局辦理。 

第十六條  本條例自公
布日施行。 

      本條例中華民國
○年○月○日修正之
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
院定之。 

第十六條  本條例自公
布日施行。 

 

一、現行條文內容未修正
，列為第一項。 

二、為完備雙親均可同時
申請育嬰留職停薪
相關配套措施，爰增
訂第二項，明定本次
修正條文之施行日
期，由行政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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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人保險條例第十六條之一、第二十五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軍人保險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於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制定公布施
行，歷經六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零八年五月二十二日。茲
為配合建構安心懷孕及友善生養環境，並考量社會形態變遷及育兒方式多元
化，為使津貼申請方式更切合被保險人實際需求，爰擬具本條例第十六條之
一、第二十五條修正草案，刪除父母同為被保險人，不得同時請領育嬰留職
停薪津貼之規定，為完備相關配套措施，其施行日期授權由行政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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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人保險條例第十六條之一、第二十五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六條之一  申請留
職停薪之被保險人，於
申請留職停薪時，應選
擇於留職停薪期間退
保或繼續加保，一經選
定後不得變更。 

被保險人之保險年
資滿一年，子女滿三歲
前，辦理育嬰留職停薪
並選擇繼續加保者，得
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
貼。 

前項津貼以被保險
人育嬰留職停薪當月
起，前六個月平均保險
基數百分之六十計算，
於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按
月發給，最長發給六個
月。但留職停薪期間未
滿六個月者，以實際留
職停薪月數發給；未滿
一個月之畸零日數，按

第十六條之一  申請留
職停薪之被保險人，於
申請留職停薪時，應選
擇於留職停薪期間退
保或繼續加保，一經選
定後不得變更。 

被保險人之保險年
資滿一年，子女滿三歲
前，辦理育嬰留職停薪
並選擇繼續加保者，得
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
貼。 

前項津貼以被保險
人育嬰留職停薪當月
起，前六個月平均保險
基數百分之六十計算，
於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按
月發給，最長發給六個
月。但留職停薪期間未
滿六個月者，以實際留
職停薪月數發給；未滿
一個月之畸零日數，按

一、第一項至第四項未修
正。 

二、按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目的，係為提供被保
險人於育嬰留職停
薪期間部分所得損
失之補助，考量社會
環境變遷，育兒方式
多元，宜尊重父母選
擇，且基於本保險旨
在被保險人發生保
險事故時，提供部分
所得損失填補，爰刪
除現行第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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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留職停薪日數計
算。 

同時撫育子女二人
以上者，以請領一人之
津貼為限。 

 

實際留職停薪日數計
算。 

同時撫育子女二人
以上者，以請領一人之
津貼為限。 

父母同為本保險被
保險人者，在不同時間
分別辦理同一子女之育
嬰留職停薪並選擇繼續
加保時，得分別請領。 

第二十五條  本條例自
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中華民國○
年○月○日修正之條文
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
之。 

第二十五條  本條例自
公布日施行。 

 

一、現行條文內容未修正
，列為第一項。 

二、為完備相關配套措施
，爰增訂第二項，明
定本次修正條文之
施行日期，由行政院
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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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教人員保險法第三十五條、第五十一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公教人員保險(以下簡稱本保險)制度係自四十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公
務人員保險法制定公布施行，曾歷經二次修正，並於八十八年五月二十九
日合併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條例，修正為公教人員保險法（以下簡稱本法），
其後歷經多次修正，最近一次於一百零四年十二月四日修正施行。本次修
正係考量隨社會環境變遷，育兒方式及育兒福利措施多元，為讓育嬰留職
停薪津貼申請方式更切合被保險人實際需求，以建構安心懷孕友善生養環
境，爰修正本法第三十五條，刪除夫妻同為被保險人須在不同時間分別請
領同一子女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規定，並於本法第五十一條明定本次修正
條文之施行日期，共計修正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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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教人員保險法第三十五條、第五十一條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十五條 被保險人
加保年資滿一年以
上，養育三足歲以下
子女，辦理育嬰留職
停薪並選擇繼續加保
者，得請領育嬰留職
停薪津貼。 

   前項津貼，自留
職停薪之日起，按月
發給；最長發給六個
月。但留職停薪期間
未滿六個月者，以實
際留職停薪月數發
給；未滿一個月之畸
零日數，按實際留職
停薪日數計算。 

   同時撫育子女二
人以上者，以請領一
人之津貼為限。 

第三十五條 被保險人
加保年資滿一年以
上，養育三足歲以下
子女，辦理育嬰留職
停薪並選擇繼續加保
者，得請領育嬰留職
停薪津貼。 

   前項津貼，自留
職停薪之日起，按月
發給；最長發給六個
月。但留職停薪期間
未滿六個月者，以實
際留職停薪月數發
給；未滿一個月之畸
零日數，按實際留職
停薪日數計算。 

   同時撫育子女二
人以上者，以請領一
人之津貼為限。 

一、本條刪除第四項。 
二、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目的，係為配合被
保險人同時兼顧工
作與家庭責任之需
要，提供選擇育嬰
留職停薪者一定期
間工作所得減損之
基本生活補貼。現
行規定夫妻同為被
保險人者，應分別
請領同一子女之育
嬰留職停薪津貼，
原係考量育嬰留職
停薪之子女撫育需
求而定。惟因隨社
會環境變遷，育兒
方式多元，宜尊重
父母選擇，且如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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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妻同為本保險
被保險人者，在不同
時間分別辦理同一子
女之育嬰留職停薪並
選擇繼續加保時，得
分別請領。 

保險人已有育嬰留
職停薪事實，基於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建制意旨，即應予
以相關補貼，意即
夫妻同為本保險被
保險人者，不論在
不同時間或相同時
間辦理同一子女之
育嬰留職停薪，均
得請領是項津貼。
爰刪除現行條文第
四項規定。 

三、至於依一百十年三
月十五日修正發布
之公務人員留職停
薪辦法規定同時申
請育嬰留職停薪之
夫妻，其中一方被
保險人因配偶尚在
領取育嬰留職停薪
津貼期間，爰須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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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領畢後，始得
請求按月發給津
貼，於本條修正施
行後，已不受須分
別請領之限制，爰
其育嬰留職停薪津
貼應自本條修正施
行之日起，按月發
給。 

第五十一條  本法施行
日期，由考試院會同
行政院定之。 

   本法修正條文，
除中華民國○年○月
○日修正條文之施行
日期由考試院會同行
政院定之外，自公布
日施行。 

第五十一條  本法施行
日期，由考試院會同
行政院定之。 

   本法修正條文，
自公布日施行。 

一、本條修正第二項。 
二、為期各職域社會保

險被保險人可同時
請領同一子女育嬰
留職停薪津貼之生
效日期一致，爰修
正第二項明定本次
修正條文施行日期
由考試院會同行政
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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